克州最新住房公积金政策合集

一、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调整后，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为2.1%和2.6%；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为2.525%和3.075%，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提高引进人才贷款额度。对引进的四类人才在克州辖区购买自住住房的，领军人才可在现行个人最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上浮50%；特聘专家可在现行个人最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上浮40%；青年博士可在现行个人最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上浮30%；骨干人才可在现行个人最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上浮20%。

三、提高多子女家庭租房提取金额及贷款额度。对多孩家庭在克州辖区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贷额度在现行个人最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上浮20%。对多孩家庭在克州辖区租赁自住住房的提取额度提高至1.8万元。

四、支持父母子女购买自住住房互助共享。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时，允许父母、子女作为共同申请人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首付款。

五、助力服务保障性住房。缴存人使用公积金个人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可将首付款比例由原来的20%降低为15%。

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贷款额度计算倍数。灵活就业人员在克州辖区内购买自住住房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在原有贷款倍数10倍的基础上提高至15倍，夫妻双方均为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账户余额可合并计算。

七、放宽贷款征信审核条件。自本次贷款申请之日起前五年内，贷款或贷记卡连续逾期3期及以上的，准贷记卡连续逾期超过180天的或累计逾期6次及以上的调整为自本次贷款申请之日起前两年内。对借款人及其配偶非主观原因产生的利息、银行卡年费、信息服务费等单次逾期金额小于100元且逾期金额累计不超过1000元的行为，可不计算逾期次数。

八、开通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变更业务。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规范》（GB/T51267-2017）等有关规定，贷款期间内，当借款人出现失业、与其有抚养关系的直系亲属患有重大疾病或遭受重大伤害、收入明显下降等情况，致使其无力按期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可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展期；贷款期间内，借款人已正常还款1年以上，无逾期记录，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收入明显增长或已清偿其他大额债务，超出按期偿还贷款本息能力,可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缩期。原则上每笔公积金贷款在贷款期间内只能进行一次贷款期限变更。

九、大力推进灵活就业群体建缴住房公积金，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族群众以业稳人安人，助力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将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工作深度融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聚焦“十大产业集群”发展，坚持以就业需求为导向，以稳定就业、保障安居为目标。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设施农业、特色林果业、文化旅游业、园区及口岸物流产业从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进城务工人员，“三护”（护边、护林、护路）人员以及符合条件的村两委干部、“三支一扶”人员、志愿者、高校在校及毕业生等各类灵活就业人员放宽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比例限制。允许灵活就业人员结合自身职业特点和收入状况，在政策规定范围内自主确定缴存金额。对首次开设住房公积金账户且连续缴存满6个月或累计缴存12次及以上的灵活就业人员，给予一次性开户补贴100元，并计入其个人账户。

十、提高单缴存职工最高贷款额度至70万元。为切实保障单职工家庭购房资金支持，降低购房准入门槛，减轻前期资金筹备负担，进一步增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单职工群体的吸引力与覆盖广度，根据国家“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建设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好房子”要求，结合全州当前房屋销售单价、建设面积、首付款占比等因素，单缴存职工可根据其还款能力、贷款期限、信用状况等条件综合确定贷款申请额度，最高不超过70万元。

十一、开通住房公积金加商业银行组合贷款。为更好满足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的多样化资金需求，缴存人在克州本地购买自住住房申请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不能满足其购房资金需求时，同一套住房可同时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委托的商业银行申请商业银行贷款，通过“低利率公积金贷款+灵活额度商业贷款”的组合方式实现购房意愿，有效减轻购房者的经济压力，提高购房能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良性互动。

十二、开通本地再交易住房“带押过户”业务。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缴存人，在克州本地购买处于抵押状态且存在尚未结清住房公积金或商业性住房贷款的再交易住房时，如买卖双方协商一致，买方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卖方无需先结清原贷款、解除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高效衔接，进一步简化业务流程，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违约风险，激活市场流动性，促进二手房交易良性循环，助力稳定楼市、惠及民生。

十三、允许提取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缴存人在克州本地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允许提取其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该笔住房公积金贷款，进一步强化家庭购房资金支撑，有效减轻借款人还款压力，降低断供风险，助力低收入群体顺利实现购房梦想，充分发挥公积金的代际互助功能，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健前行。

十四、缴存人在未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含组合贷款、贴息贷款）的情况下，因离异财产分割、夫妻更名、继承等事由，可以申请变更借款人、抵押人。承担住房公积金贷款债务的一方，借款人须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且信用良好，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不承担债务的一方借款人从原住房公积金贷款中撤出的，原贷款计算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承担债务一方的住房公积金正常缴存人若个人信用、还款能力不足，债务仍需原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或一次性结清剩余贷款本息方可变更。承担债务的一方若非住房公积金缴存人，需一次性结清剩余贷款本息方可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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